评行党﹝2018﹞5号
关于推动落实资产评估行业党的组织
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任务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行业（协会）党组织：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资产评估行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确保2018年底资产评估行业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任务的顺利完成，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任务。各地方资产评估行业党组织要按照财政部党组《指导意见》有关要求，认真履行行业党建工作责任，切实抓好组织领导，任务到人，责任到人，指导、引导、督促各评估机构进一步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确保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任务的贯彻落实。
2.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做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各地要及时开展本地行业内的党员普查工作，组织各机构填写并汇总有关信息表（详见附件1-5）。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保证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机构都要单独成立党组织，党员不足3人的机构可以成立联合党组织，做到党组织应建尽建，保证行业内党员可以正常参加组织生活，保证年底行业党的组织全覆盖任务的顺利完成。
3.健全指导员队伍，确保党的工作全覆盖。各地要注重党建工作联络员或政治指导员队伍的建设。对于已经选派党建工作联络员或政治指导员的机构，应积极开展有关活动，对于尚没有党建工作联络员或政治指导员的机构，要尽快落实相关人员，保证年底党的工作全覆盖任务顺利完成，保证党的声音传达到行业的每一个角落。
4．加强学习宣传教育，做好行业统战工作。各地要加强行业内党员的学习教育力度，使党员的模范作用有效发挥，带动作用充分体现。要注重非党人士的学习教育力度，要寓统战于服务，切实起到广泛凝聚人心、团结各方力量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各类信息技术手段，加强行业党建工作宣传的力度和有效性。
各地方行业党组织应当在年底前认真撰写关于本地资产评估行业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任务的完成情况汇报，并与有关信息表（附件1-5）一起，加盖公章后，于2018年12月17日前报送中评协行业党建工作部（含电子版）。
联系人：史习乐
电  话：010-88339653
邮  箱：shixile@cas.org.cn
地  址：北京西城区三里河东路5号中商大厦16层
邮  编：100045
附件：1、资产评估机构党员情况统计表

2、资产评估机构党建情况表

3、地方资产评估行业党员情况统计表

4、地方资产评估机构党建情况汇总表

5、地方资产评估行业党员及党建情况汇总表
附件：《资产评估行业党建情况调查表》
                    中国资产评估行业党委 
                          2018年11月13日
